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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

第十一届汪受传奖学金评审条例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，根据汪受传教授的意愿，自 2014 年起设立

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汪受传奖学金。

第二条 本科生申请对象为第一临床医学院全日制境内本科生。

第三条 研究生申请对象为第一临床医学院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且纳入

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境内全日制博士、硕士研究生，具体指全脱产学习，入学

时人事档案、人事关系全部转入我校，且无固定工资收入的研究生。

第四条 本奖学金由汪受传教授提供。

第五条 本届奖学金奖金总额 6万元。

第六条 本届奖学金设奖励名额 35 名。博士生 5 名，各奖励 4000 元；硕士

生 10 名，各奖励 2000 元；本科生 20 名，各奖励 1000 元。

第二章 评审机构

第七条 成立汪受传奖学金评审委员会，负责本奖学金的评审工作。委员会

由汪受传教授、第一临床医学院相关领导及负责老师等组成，第一临床医学院院

长任评审委员会主任。

第八条 汪受传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设在第一临床医学院，负责本奖学

金的日常工作。

第三章 评审原则与资格条件

第九条 评审应严格按照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择优”的原则进行。

第十条 参评要求

（一）品德高尚，尊师守纪；学风严谨，勇于创新；积极参加学术及社会实

践活动。

（二）学习刻苦，专业基础知识扎实，学习成绩优秀，必修首考无不及格课

程。

（三）研究生科研能力较强，发展潜力较大，在本学科或相关学科领域的研

究中取得成绩。

第十一条 评审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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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学习成绩：本科生要求单科必修课学习成绩（不含体育课）不低于 70

分，前一学年平均绩点专业排名前 15%；研究生要求单科必修课成绩不低于 70

分，平均成绩（必修课）不低于 80 分。

（二）论文著作要求：

（1）在国内、外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，或在国内、外正式

出版的论文集中发表的论文，正式学术刊物必须要有国家出版机构正式认定的国

际标准连续出版物编号（ISSN）。其中，国外学术论文需被正规权威机构数据库

收录。

（2）国内论文以纸质见刊为准，需要在知网、万方、维普等权威数据库中

检索到；国外论文以正式发表为准，需在 Web of Science 或 Pubmed 数据库中检

索到。

（3）网络首发（中文论文）、录用证明、接收邮件、校正版 PDF 或 Proof、

版面缴费发票、仅发表在杂志社所在网站等均不能作为认定依据，网络首发（英

文论文）可提交评定小组审核与认定。

（4）发表论文指第一作者（物理排序第一），不含通讯作者。SCI 论文共同

一作须为共一排一（不含老师），其余作者名次均不能作为认定依据，且要求与

就读期间研究方向相关。

（5）学术论文第一完成单位必须是：南京中医药大学或南京中医药大学某

学院/附属医院/实验平台。

（6）论文类型不包含一般性综述、方案、评述、会议论文和信件。如以上

论文类型为发表于中科院一区的高水平学术成果，可提交评定小组审核与认定。

（7）发表在被我校纳入预警名单刊物中的学术成果，在刊物退出预警名单

前，不得参评。

（三）科研要求：科研成果或奖项必须为在读期间以“南京中医药大学”本

科生、研究生身份取得。统计时限为攻读本科、硕士或博士相应培养阶段期间发

表或获得。参评时应提供获奖证书、科研成果及其他证明的原件以供审核。

（四）申报者可提出一项重要学术成果，如学术奖励、科研项目、论文、著

作等，由评审委员会讨论确定其参评价值。授权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，必须是：

南京中医药大学或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。发明人需排名前三且在学生中排名

第一。

（五）所有申报材料限于本学位阶段。凡本学位阶段曾获汪受传奖学金、国

家奖学金或其他各类校内奖学金的申请人，已申报获奖的申请材料不得重复使用

于本次奖学金评选，如该论文曾参评获奖，则本人或其他共一作者均不得再次使

用，以岭中医药奖除外。第十一届汪受传奖学金申报成果截止日期为 2025 年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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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31 日。

第十二条 本评审周期内受到校、院通报批评或各类处分者不得申请此奖学

金。

第四章 评审程序

第十三条 本奖学金每年评审一次。第十一届奖学金申报时间为 2025 年 4

月 7 日-4 月 11 日。

第十四条 评审流程

1.申请人在《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第十一届汪受传奖学金申请材

料》中填写“汪受传奖学金申请审批表”、学术成果目录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

复印件（如学习成绩单，发表论文期刊封面、目录、论文首页，承担项目及获奖

证书等），提交的重要学术成果应提交全件（如科研项目结题报告、论文全文、

著作一本、含本人姓名的获奖证书等）。所有材料正反两面打印、复印。

2.第一临床医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归口管理，审核研究生、本科生申报材料，

并提出推荐名单，报汪受传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评审。

第十五条 表彰奖励

1.评审委员会经评审提出拟奖励名单，在学院官网公示一周。

2.拟奖励名单网上公示期满无异议后，召开表彰大会，给获奖者颁发奖状、

奖金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六条 本条例适用于第十一届汪受传奖学金评审。

第十七条 本条例的解释权在南京中医药大学汪受传奖学金评审委员会。

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

2025 年 3 月 28 日


